（學校全銜）處理報告表單
	被檢舉教師
	甲師
	檢舉日期
	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	檢舉要旨
	一、A生家長檢舉內容，可歸納成下列事由： 
事由1：甲師多次向家長表示A生應去看心智科而有貼標籤之行為。
事由2：115年1月15日A生因不吃午餐被甲師打大腿而導致淤傷。
事由3：115年1月16日A生被班級櫃子劃傷左眼下方而甲師並未處理且溝通態度不佳。
二、學校處理歷程：
(一)接獲檢舉日期：115年1月19日。
(二)校安通報日期：115年1月20日（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）。
(三)認定檢舉事件會議日期：115年1月29日。
(四)書面通知檢舉人依考核辦法辦理日期：115年2月2日。
(五)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啟動日期：115年2月12日。
(六)處理報告表單完成日期：115年3月5日。


	處理情形
	一、概述(事實認定)
(一)爭點1：甲師是否有多次向家長表示A生應去看心智科而有貼標籤之行為？
1、A生家長表示：「甲師從上學期因A生的情緒問題多次向家長提及要去心智科就醫治療，為此家長也帶A生去做相關的檢測及治療，結果皆很正常，也提早告知甲師結果，也已請甲師讓A生不碰甜的食物，因為會容易引起A生的情緒高亢，但甲師一直無法做到，最後是社會局社工介入告知家長的要求，甲師這學期才有所改善。我反過來質疑甲師是否班級經營是很有問題的，甲師直接說：『現在教育大環境就是這樣。』這樣的回覆真的讓家長感到很不舒服，特別是給A生貼標籤的行為，實在不妥。」
2、甲師對此答稱：「我沒有貼標籤，我都是放學一對一跟A生爸爸或媽媽面談時，善意提醒說A生比較容易情緒激動、大哭、在教室跑，所以建議可以將A生帶去看心智科，A生爸爸說A生有去上小團體課，A生爸爸說小團體課的老師說A生的表現都OK，所以後來A生爸爸就沒有再帶A生去上小團體課。」
3、另一位協助A生的乙師亦說：「A生於上學期開學時適應狀況不良，情緒不佳且常有大哭、尖叫並維持一小時以上之情況甚至有自我傷害的行為。甲師與家長說明A生在校狀況時，家長主動表示A生目前有在外上情緒的小團體課，甲師才會接續提出建議家長是否帶A生至兒童心智科做專業評估的建議，而家長也接受建議帶A生進行專業治療及評估。而A生於開學後一個月後在校狀況穩定許多，之後甲師關心A生在外上課狀況，家長表示團體課老師說A生狀況正常，甲師就未再提過A生應至心智科評估一事，而且學校之前都未收到A生家長陳情老師有對A生貼標籤之情事。」
4、綜上人證物證，本調查認定甲師確有在114學年度跟A生家長提及是否帶A生前往心智科評估，但係基於A生在教室有情緒起伏過大及大叫之情形而善意之建議，此為甲師合理專業之提醒及善意建議，並無標籤化A生之意圖。此外，A生家長並無再提出甲師及乙師有標籤化A生之積極具體人證物證，且甲師提供與A生家長的LINE對話截圖(詳見附件7)更可證明，A生家長亦無反應A生有被貼標籤之情事。因此，甲師對此爭點並無違失之處，洵勘認定。

(二)爭點2：115年1月15日A生是否有因不吃午餐被甲師打大腿而導致淤傷？
1、A生家長表示：「A生115年1月15日返家後即向家長訴說在校因不吃午餐，就被甲師打大腿導致瘀傷。甲師之前質疑A生是因家中的管教方式導致A生大腿淤傷，為此我當日即已向甲師說明A生在家已並沒有被打，我質疑甲師在班上對於A生各種情形是否有即時關注並做適當處理。」
2、甲師對此答稱：「A生吃午餐狀況非常好，都不需要我們去督促，所以我絕對不可能去打A生大腿，A生吃飯做事都是班上表現第一的小孩，不需要老師去操心。」
3、另訪談班上坐在A生附近的5位相關證人B、C、D、E、F生均表示，從來沒有看過甲師打過A生。
4、綜合上述，本調查判斷如下：針對A生家長指控A生因不吃午餐而被甲師打大腿，甲師對此堅決否認，而相關證人B、C、D、E、F生均證稱沒有看過甲師有打A生。而且甲師提供與A生家長的LINE對話截圖(詳見附件7)中，A生家長亦無反應115年1月15日A生有被甲師打大腿的情形。因此，本調查據此認定並無積極之人證物證可資證明A生有因不吃午餐而被甲師打大腿之情形。

(三)爭點3：115年1月16日A生是否有被班級櫃子劃傷左眼下方而甲師並未處理且溝通態度不佳？
1、A生家長表示：「115年1月16日A生左眼下方因為被班級櫃子劃傷而有一道傷痕，當日放學甲師並無告知我們A生有受傷情形。A生返家表示被櫃子門碰到受傷時有立刻告知甲師，但甲師並無任何處置，甚至到隔日我詢問甲師，當下甲師的回應是：『A生沒有受傷的情形，而是從家中受傷的！』我接著跟甲師說A生跟我表達的內容，甲師才承認有此事。」
2、甲師對此答稱：「A生右眼角的傷口，是115年1月16日午睡時A生自己來跟我說：『自己開櫃子門時劃到的。』當下我並沒有看到A生眼角有傷口，下午放學時我比較忙，加上A生臉上沒有傷，所以我就疏忽，當時沒有立即跟A生家長說有這件事。」
3、另訪談班上坐在A生附近的5位相關證人B、C、D、E、F生均表示：「115年1月16日星期五沒有看過A生臉上眼角有傷口，是115年1月19日星期一上學後才看到A生眼角有傷痕。」
4、綜合上述，因甲師當下有立即檢查A生並無受傷且A生非被人為故意傷害，所以甲師及學校並未進行校安通報，尚屬合理。而且A生家長向甲師與學校反應在A生左眼下方發現傷痕，甲師立刻與A生家長說明當天狀況，也因為放學時段較忙碌而未即時告知A生家長而致歉，A生家長當下亦接受甲師及學校說法，並無異議。此外，甲師提供與A生家長的LINE對話截圖(詳見附件7)中，A生家長亦無反應115年1月16日A生在校有眼角受傷的情形。因此，本調查認定甲師與學校處理方式並無違失，A生家長指控甲師與學校校安通報標準不一、事件並未處理、溝通態度欠佳，尚難成立。

二、結論
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懲處情形。
□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懲處情形。


	建    議
	結案。
□提學校考核會或考核委員會審議。

	佐證資料
	附件1：A生家長檢舉書。
附件2：校安通報。
附件3：認定檢舉事件會議記錄。
附件4：被行為人A生及其家長訪談錄音檔及訪談紀錄。
附件5：行為人甲師訪談錄音檔及記錄。
附件6：相關人B、C、D、E、F生訪談錄音檔及訪談紀錄。
附件7：甲師提供與A生家長LINE對話截圖。
附件8：本案相關人員代號對照表。


備註：本表係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6條之1之處理報告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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